中国矿业大学文件
 中矿大教字〔2015〕23号

关于印发《中国矿业大学本科专业审核评估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有关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和《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10号）等文件要求，为持续完善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加强本科专业内涵建设，着力提升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经学校研究，制定了《中国矿业大学本科专业审核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现予印发。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矿业大学本科专业审核评估实施办法（试行）

中国矿业大学

                                  2015年10月28日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10月28日印发   
附件：

中国矿业大学本科专业审核评估实施办法（试行）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和《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10号）等文件要求，为持续完善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加强本科专业内涵建设，着力提升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决定，自2015年起，启动三年一轮的本科专业审核评估（以下简称“专业审核评估”），并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着力促进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有效达成，切实提升本科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评估对象
自2015年起，实施三年一轮的本科专业常态评估。2015年的评估对象为现设所有本科专业（其中尚无毕业生及撤销、归并的专业除外），2015年以后的评估对象为未通过教育部或工程教育认证协会等部门评估认证的专业。
三、评估内容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本科专业审核评估方案（试行）》（见附件，以下简称“评估方案”），评估内容涵盖专业现状、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持续改进、特色项目等7个审核项目（一级指标），包含18个审核要素（二级指标）和30个审核要点（三级指标）。

四、评估方法

专业审核评估专家组根据评估方案，按照30个审核要点（三级指标）逐一对各本科专业进行评估考核，评估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

五、评估程序

（1）专业自评。各专业根据实施办法，按照评估指标体系，逐项汇总材料，开展自评自查。

（2）学院审查。学院专业审核评估工作小组对本学院所有专业近三学年建设情况进行审查，并对专业自评相关材料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3）学校评估。包括通讯评审、现场考查、结果核算三个环节。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通讯评审，专家依据评估指标体系逐项进行考核评分，提出改进建议。同时，专家需明确指出是否需要专业补充相关支撑材料，以及是否需要（需超过本组专家人数的二分之一同意）到学院对专业进行现场考查。对于本组专家建议需要到现场考查的专业，学校组织专家到学院开展资料核查、听课、调查或座谈等方式进行补充评估。学校将每个专业30个考核指标等级得分去掉一个最高等级和一个最低等级后，按照A、B、C、D四个等级分别对应10分、8分、6分、3分计算分值，得出每一个专业的平均得分，并根据平均得分将全校参评专业进行排序。

（4）结果反馈。学校向学院及专业反馈评估排序结果及专家审核评估意见。
六、说明

1、专业审核评估排序结果将作为学校调整和优化本科专业结构的重要参考。

2、各专业需根据专家审核评估意见，每年向教务部提交持续改进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具体举措。

附：中国矿业大学本科专业审核评估方案（试行）

中国矿业大学本科专业审核评估方案（试行）
	审核

项目
	审核

要素
	审核要点
	审核考查内容
	负责部门及要求
	审核结论

	1.专业现状
	1.1学科基础与专业实力
	（1）学科基础与专业实力
	1.专业依托的学科基础与专业实力
	1.各专业负责：提供专业依托的国家、省部级重点学科或全国专业排名材料，无全国专业排名的提供500字左右的专业实力总结。
	1.有国家、省部级重点学科依托的专业或入选省级及以上品牌专业或专业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或通过评估认证或全国专业排名在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无全国专业排名的专业根据专业实力总结审查为C或D。

	
	1.2专业满意度
	（1）专业满意度
	1.师生对专业办学的满意度
	1.专业办、就业科负责：开展在校师生专业满意度调查及数据汇总
	1.校内专业满意度排名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

	2.师资队伍
	2.1教师数量与结构
	（1）教师数量与结构
	1.教师数量与结构
	1.各专业负责提供专任教师名单，专业教师职称、年龄、学历、学缘结构。

2.各专业负责提供学生人数。
	综合考评

	
	2.2教育教学水平
	（1）教师水平
	1.各类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教学新秀奖、校名师培育、教学成果奖、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奖）的人数及比例
	1.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提供省级及以上教师荣誉统计，教研办负责各专业近三学年各类优秀教师百分比排名
	1.有省级及以上优秀教师的为A，校级及以上优秀教师比例排名前50%为B，50%以后为C，均无的为D（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3.教学资源
	3.1培养方案
	（1）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1.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对应
	1.各专业负责：提供对应矩阵图
	根据对应支撑关系确定相应等级。

	
	3.2课程资源
	（1）视频课程建设

（2）双语课、全英文课开设
	1.校级及以上各类视频课程（公开课、共享课等）建设情况及比例

2.双语课及全英文课程开设情况表
	1.教研办负责：提供各专业各类视频课程建设情况表

2.各专业负责：提供相关课程开设情况表
	1.有省级及以上视频课程立项或成果的为A，校级及以上视频课程立项比例前50%为B，50%以后为C，无校级视频课程为D（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2.各学年按培养方案开设相应课程数为A，否则为D。

	
	3.3教材资源
	（1）教材建设
	1.各级各类教材建设情况及比例
	1.教研办负责：提供各专业校教材资助立项情况、省级教材立项建设情况
	1.有省级及以上教材立项或成果的为A，校级及以上教材立项比例前50%为B，50%以后为C，均无的为D（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4.培养过程
	4.1课堂教学
	（1）教授为本科生上课

（2）教学研究
	1.各学年各专业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

2.教师参与各级教学改革与建设的人数及比例
	1.教务学籍办负责教授上课统计

2.教研办负责：提供各专业省级和校级教改（主持人）人数及比例统计表
	1.每学年专业教授均开设32学时课程为A，低于32学时为B，教授未全部上课为C。

2.有省级及以上项目的为A，校级及以上项目比例排名前50%为B，50%以后为C，均无的为D（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4.2实践教学
	（1）实验教学

（2）实习实训

（3）毕业设计（论文）
	1.实验中心开放实验项目个数（按开放基金立项实际执行数）

2.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情况统计表

3.毕业设计（论文）抽检、中期检查、学术不端检测评价统计表
	1.实验室管理办负责

2.各专业负责

3.实践办负责
	1.排名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2.现有专业实习基地数5个及以上为A，4个为B，3个为C，2个及以下为D。

3.三项评价中2个及以上优秀为A，1个优秀为B，其他为C。

	
	4.3创新教育
	（1）创新创业训练

（2）竞赛获奖
	1.专业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人数及比例

2.专业学生参加各级竞赛的获奖比例
	1.各专业负责

2.各专业负责
	1-2.排名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4.4国际化
	（1）外籍教师授课

（2）学生国外访学
	1.外籍教师授课情况（含授课、讲座等）

2.各专业学生短期出国访学人数比例（访学期限为3-6个月）
	1.国际处负责

2.教务学籍办负责
	1.外籍教师授课1门次及以上为A，无授课有讲座为B，均无为C或D。

2.近三年出国访学学生总数占专业人数比例5%及以上为A，排序前50%为B，50%以后为C，0%为D。
（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5.学生发展
	5.1生源质量
	（1）第一志愿率 （2）新生奖学金获奖比例
	1.近三学年专业新生第一志愿率（艺术、体育不考查此项，按B等级计算）
2.近三学年专业新生奖学金获奖率（艺术、体育不考查此项，按B等级计算）
	1.招办负责：第一志愿率
2.招办负责：新生奖学金获奖率排名
	1.第一志愿率60%为A，59%-30%为B，30%以下为C（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2.新生奖学金获奖率排名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5.2学习效果
	（1）主要基础课成绩

（2）外语水平

（3）毕业生学位授予率
	1.每学期高等数学成绩排名情况

2.各专业毕业年级英语四级或六级通过率（雅思、托福通过人数为加分项）
3.毕业生学位授予率
	1.教务学籍办负责

2.各专业负责

3.教务学籍办负责


	1.各专业每学期按高数平均分由高至低进行排序，根据排序情况赋值，三年赋值之和进行二次排序，排名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

2.各专业近三学年毕业年级英语四级或六级通过率分别排序（取其排名高的任一个计算），排名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专业雅思、托福通过人数多，可在原等级上调一等级，至A为止。）
3、100%为A，90%-100%为B，低于90%为C（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5.3就业与发展
	（1）毕业生就业率

（2）毕业生升学率（含出国）
	1.近三学年毕业生、就业率

2.升学率
	1. 学工处就业科负责

2. 学工处就业科负责
	1、2排名前25%为A，25%-50%为B，50%以后为C（按三学年的排序和计算）。

	6.持续改进
	6.1目标达成度
	（1）培养目标达成评价方法和评估流程
	1.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成及成效
	1.各专业负责，体系构成流程图，成效总结500字
	综合考评

	
	6.2国际国内标杆
	（1）标杆选择与比较

（2）问题与反思
	1.国内外3-5所同类型标杆专业的优劣势对比

2.分析本专业培养国际一流学生的瓶颈问题
	1.各专业负责，500字以内

2.各专业负责，500字以内
	综合考评

	
	6.3改进措施
	（1）专业发展目标

（2）专业建设举措
	1.围绕学校综合改革提出专业未来的建设目标

2.围绕专业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
	1.各专业负责，500字以内

2.各专业负责，500字以内
	综合考评

	7.特色项目
	本专业特有的、优于其他高校并得到同行认可的特色和优势
	各专业负责，500字以内
	综合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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